
工商银行、农业银行、中国银行、建设银行、交通银行，工

银投资、农银投资、中银资产、建信投资、交银投资：

为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关于做好科技金融等五

篇大文章的决策部署，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促进创业

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》（国办发〔2024〕31 号）

相关要求，支持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在总结上海开展股权投资

试点工作基础上，稳步扩大试点范围，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

持力度，经金融监管总局同意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有序扩大试点地区范围

（一）有序将试点范围扩大至符合条件的地区。纳入金

融资产投资公司股权投资试点范围的地区应满足经济实力

较强、科技企业数量较多、研发投入量较大、股权投资活跃

等条件。金融监管总局结合试点工作开展情况，有序推动将

试点范围扩大至符合条件的地区。

二、稳妥开展业务试点

（二）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。充分发挥金融资产

投资公司在创业投资、股权投资、企业重组等方面的专业优

势，加大对试点区域范围内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，促进科技

型企业成长，为培育新质生产力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、

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提供有力支撑。

（三）依法合规开展业务试点。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要严

格遵守《金融资产投资公司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中国银行保

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2018 年第 4 号）等有关规定和监管要

求，建立完善股权投资业务相关制度流程，按照市场化、法



治化原则，在依法合规、风险可控、商业可持续的前提下开

展股权投资业务试点。

（四）通过附属机构发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形式开展股

权投资。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应通过附属机构发行私募股权投

资基金的形式开展股权投资，相关业务应严格遵守《私募投

资基金监督管理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62号）、

《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

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

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》（银发〔2018〕106 号）、《私募投资

基金登记备案办法》（中基协发〔2023〕5 号）、《私募投资基

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105

号）等相关法规制度的规定。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应在中国基

金业协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并接受其监督管理。金融资产投

资公司附属机构担任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或执行事务

合伙人，要加强对基金的主动管理。

（五）按照相关限额要求稳妥开展业务。金融资产投资

公司表内资金进行股权投资的金额不得超过公司上季末

总资产的 10%、投资单只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金额不得超过

该基金发行规模的 30%。

（六）严格资金来源与运用管理。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应

对每只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资金单独管理、单独建账、单独

核算，不得开展或参与任何形式的资金池业务，并按照相关

规定向投资者披露资金运用情况。

三、加强股权投资业务风险管控



（七）加强股权投资试点业务风险管控。大型银行要合

理设定金融资产投资公司股权投资试点业务权限。金融资产

投资公司应按照集团确定的风险偏好，深入细致开展股权投

资项目的尽职调查，严格业务审批。股权投资业务应按照内

部授权管理要求报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投决会或董事会审议，

超出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审批权限的应报母行审批。金融资产

投资公司每年应至少对股权投资业务开展一次专项审计。

（八）提升股权投资业务风险管理能力。金融资产投资

公司要建立健全风险管理体系，及时对股权投资试点业务情

况进行总结评估，夯实风险管理基础，加强风险监测，有效

防控各类风险。按照股权投资业务规律和特点，建立健全长

周期、差异化的绩效考核体系。落实尽职免责要求，完善容

错纠错机制。加强人才队伍建设，强化行业研究、市场分析

和资产估值管理，不断提升创业投资、股权投资水平。

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在上海开展的股权投资试点业务适

用本通知相关要求。

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

2024年9月14日


